
养老服务扶持补贴

养老服务扶持补贴名称：

1.床位运营补贴

2.政府援助服务补贴

3.集中护理床位补贴

4.新建或新增床位补贴

5.机构责任保险补贴

6.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

7.定期生活补贴

8.外伤害保险补贴

补贴依据、补贴对象、补贴申请条件、补贴内容和标准、补

贴申请材料：

第一条 床位运营补贴是指对养老机构利用现有床位

积极收住老年人的一种激励性质的政策性补贴。以每月实际

入住，符合入住天数超过当月一半以上天数（“一半以上天

数”=当月天数÷2+1）的老年人人数为计算依据，计算发放

月次和资金总额，补贴标准为每张床位每月 125 元，按年度

发放给养老机构。

第二条 政府援助服务补贴分为民办公助补贴和居家

养老服务补贴。

民办公助补贴是指对收住具有鞍山市户籍的城市特困

供养老年人、城镇低保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发放



的一种奖励性质的政策性补贴。以收住老年人人数作为计算

依据，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400 元。按年度发放给收住符合

此项政策条件的老年人的养老机构。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是指对为鞍山市户籍城市特困供养

老年人、城镇低保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

个人、企业或社会组织发放的一种奖励性质的政策性补贴。

以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人数为计算依据，补贴标准为

每人每月 400 元，按半年发放给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个人、

企业或社会组织。

民办公助补贴和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发放时间均以审批

时间为准，审批时间为上半月的当月开始享受补贴，下半月

的次月享受补贴。当月解除养老服务协议（合同）或死亡的，

次月停发政府援助服务补贴。

第三条 新建或新增床位补贴是指对床位在 50 张以上

新建养老机构，或已运营且新增床位 50 张以上养老机构发

放的一种激励性质的政策性补贴，补贴计算以备案当月起运

营时间超过 6 个月，新建养老机构或已经运营养老机构的新

增床位收住的老年人人数的年度平均值为计算依据（〔符合

条件每月入住老年人人数－原床位数〕累计相加之和/运营

月数），计算补贴总额，补贴标准为每年每床 400 元，连续

发放五年。

第四条 集中型护理床位补贴是指对收住的具有鞍山



户籍的城市特困供养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城镇低保失能部

分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发放的一种奖励性质的政策性补

贴，以收住人数作为计算依据，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400 元，

按年度发放给养老机构。审批时间为上半月的当月开始享受

补贴，下半月的次月享受补贴。当月解除养老服务协议（合

同）或死亡的，次月停发政府援助服务补贴。

第五条 定期生活补贴是指对具有鞍山户籍的 90 周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发放的一种关爱性质的政策性补贴，根据符

合 90-99 周岁年龄条件老年人当月个人申请，发放定期生活

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200 元，当月符合 100 周岁年龄

条件老年人，停发 90-99 周岁的定期生活补贴，按 100 周岁

及以上标准发放定期生活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500元。

老年人当月死亡的，次月停发定期生活补贴。

第六条 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是指对城乡低

保户、低保边缘户家庭中具有鞍山户籍的 60-79 周岁的失能

部分失能老年人，及低保户、低保边缘户家庭中具有鞍山户

籍的 8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发放的一种救助性质的政策性

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50 元。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

务补贴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不兼得，以补贴高者为准。

第七条 机构责任保险补贴是指为全市各类养老机构

全额投保机构责任保险的一种保护性质的政策性补贴。以上

年度 12 月 31 日当日养老机构实际收住老年人人数为依据



（因事因病外出不在院的不计入统计范围），计算本年度投

保资金总额，为全市养老机构投保机构责任保险。保费标准

为每人每年 120 元。

第八条 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是为具有鞍山户籍的城乡

分散特困供养老年人、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家庭中的老年人

全额投保意外伤害保险的一种关爱性质的政策性补贴。以本

年度 5 月 31 日当天符合条件的人数作为投保依据，计算投

保总额，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保费标准

为每人每年 30 元。

办理流程：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均可向户籍所在地社区

居委会（村委会）申请办理相关补贴。社区居委会（村委会）

组织审查、评估、公示，街道（乡镇）审核，县（市）区、

开发区民政部门审批、备案，市、县两级财政部门。按月银

行社会化发放。

凡符合条件的民办非盈利养老机构申请办理相关补贴，

应在所在县（市）区民政部门进行备案管理，按县市区民政

部门要求提供相应材料，经审核审批确认后，报市民政局备

案，省、市、县三级财政部门，按年度进行社会化发放。

办理部门：岫岩县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福利科

办理时限：制定或获取备案政策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办理地点：岫岩县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福利科

咨询电话：0412-7824524



公开依据：

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市

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政策。

公开时限：制定或获取文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公开主体：岫岩县民政局养老服务与老年人福利科

公开渠道和载体：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

公开对象：全社会

公开方式：主动

公开层级：县级


